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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公管文〔2022〕23 号

关于印发《开展电子营业执照“一网通投”试点

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、市场监管

局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（政府采购中

心）：

为贯彻落实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持续深化一流营商

环境建设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鄂政办发〔2022〕2 号）和省公共

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《持续深化全省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一流营商

环境建设措施》（鄂公管委发〔2022〕1 号）相关工作要求，积

湖 北 省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监 督 管 理 局
湖 北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湖 北 省 政 务 管 理 办 公 室
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（湖北省政府采购中心）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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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推进在招投标活动中应用电子营业执照实现“一网通投”，现

将《开展电子营业执照“一网通投”试点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本地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

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湖北省政务管理办公室 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（湖北省政府采购中心）

2022 年 4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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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电子营业执照“一网通投”试点工作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持续深化一流

营商环境建设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鄂政办发〔2022〕2 号）相关

工作要求，积极推进在招投标活动中应用电子营业执照实现“一

网通投”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

彻落实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，对标先进地区关于电子营业

执照在招投标活动中应用的经验做法，实现企业在试点地区公共

资源交易平台可应用电子营业执照参与招投标活动，切实为市场

主体减负增效。

二、试点范围

充分发挥“先行区”示范引领作用，在前期调研沟通的基础

上，选定宜昌市，荆州市本级及江陵县、监利县、洪湖市，武汉

东湖新技术开发区，钟祥市为应用电子营业执照“一网通投”试

点地区，试点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（政府采购中心）(以下简

称交易<采购>中心)使用的电子交易系统为试点平台。

三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制定实施方案

“一网通投”试点地区的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机构、市场

监管部门、政务服务管理部门和交易（采购）中心应加强协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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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试点实施方案，细化责任分工、工作任务和实施安排。实施

方案报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。（责任单位：试点地区公共资源

交易监管局、市场监管局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、交易<采

购>中心；完成时限：5 月 10 日）

（二）调用电子执照功能

各试点平台与市场监管部门电子营业执照系统（以下简称电

子营业执照系统）采用直连方式进行对接，实现数据交互和功能

调用。试点平台通过电子营业执照支撑电子招投标前置系统，实

现基于电子营业执照信息共享、身份认证、电子签章和文件加解

密等功能接口的调用申请，市场监管部门积极协调，协助试点平

台对接电子营业执照系统，协调电子营业执照系统技术支持单

位，按期完成系统对接任务。（责任单位：试点地区市场监管局、

交易<采购>中心；完成时限：6 月 30 日）

（三）优化主体注册方式

试点平台对照全国统一的市场主体库数据集，通过调用电子

营业执照系统相关功能，简化投标企业交易平台注册过程，实现

企业注册时营业执照信息免填报；通过调用电子营业执照相关功

能，实现企业投标时营业执照免提交。（责任单位：试点地区交

易<采购>中心；完成时限：7 月 30 日）

（四）改造电子签章功能

试点平台通过对电子交易系统招标文件编制、投标文件编

制、开标、专家抽取申请等各个环节进行改造，实现应用电子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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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执照进行电子签名和盖章。（责任单位：试点地区交易<采购>

中心；完成时限：8 月 30 日）

（五）改造文件加解密功能

试点平台通过功能改造实现应用电子营业执照对投标文件

进行加解密。在投标文件编制完成后，提供基于电子营业执照的

加密、模拟解密功能，在开标环节提供基于电子营业执照的解密

功能。解密时应注重及时性，避免因延迟解密对投标企业造成损

失。（责任单位：试点地区交易<采购>中心；完成时限：8 月 30

日）

（六）完善配套措施

试点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机构、市场监管部门、政务

服务管理部门和交易（采购）中心应加强电子营业执照应用的宣

传指导，完善配套工作机制。指导电子营业执照系统技术支持单

位进一步优化完善系统功能和负载能力，加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

服务实时运行保障。加强工作人员培训，编制并公布操作手册，

方便企业使用。（责任单位：试点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、市

场监管局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、交易<采购>中心；完成时

限：8 月 30 日）

（七）测试、上线及日常运行

试点平台完成与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对接测试，完成系统相关

功能改造后上线试运行。及时反馈、协同解决试运行过程中遇到

的问题，做好使用效果评估。建立应急处理机制和技术支撑，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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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考虑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，保证招投标活动顺利进行。在试点

平台电子招投标活动中，原有 CA 数字证书和电子营业执照并行

使用，方便企业自主选择。（责任单位：试点地区交易<采购>

中心；完成时限：9 月 30 日）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、省市场监管

局、省政务办和省交易（采购）中心加强全省统筹，进行协同配

合，共同推进电子营业执照在招投标领域的应用。试点地区应加

强对应用电子营业执照“一网通投”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将相关系

统建设或改造经费纳入财政预算，有力保障试点顺利推进。

（二）强化责任落实。试点地区要按照试点任务安排和本地

区具体实施方案抓好落实。各项工作进展情况每月向省公共资源

交易监管局报告，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汇总试点进展情况后及

时向省优化营商办报告。对工作推进不力的，进行通报。

（三）注重效果评估。对工作推进中出现的问题，各责任单

位应主动研究、协调解决。试点地区应及时对工作成效进行评估，

总结提炼经验，促进成果转化，为全省复制推广奠定良好基础，

推进招投标领域营商环境持续优化。

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2022 年 4 月 25 日


